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手术质量安全
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
内卫办医字〔2023〕539号
各盟市卫生健康委，委直属各医疗机构，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各医院：
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手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国卫办医政发〔2023〕10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认真组织实施
手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是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的核心任务之一，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本《通知》和《内蒙古自治区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年）》（内卫医发〔2023〕19号）有关内容和工作要求，积极部署，广泛动员，推动辖区内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面落实行动内容，加强对医疗机构日常管理，提供政策支持，定期开展检查、督导、考核和评估；要充分发挥相关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的技术支撑作用，做好提升行动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监测分析，确保按要求实现行动的各项目标。
二、强化措施落实
自治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以本次行动为契机，认真开展自查自纠，深入查找和分析本院在手术质量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和风险隐患，结合本院实际，制定操作性强的整改方案和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并逐项落实。要进一步加强人员培训和宣传动员，逐步健全和优化手术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体系和机制，落实手术分级管理要求，强化手术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和风险管控，提高手术质量安全管理能力，实现手术质量安全持续改进。
三、做好信息报送
各盟市卫生健康委要全面掌握辖区内各有关医疗机构整改方案和工作措施制定和落实情况，并按照自治区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工作方案有关要求，做好信息报送和典型事例收集、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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